债权申报所需材料
    一、能证明所申报债权及金额的原始凭证资料

    （一）基本材料

     如：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的合同、协议书、结算单、对账单；

送货单、入库单；   

申报人开具的发票、收据存根；

债务人付款凭证、债务人签章的还款承诺书；

申报人实施有效催讨的书面文书；

其他能够证明债权的资料。

（二）特殊情况

若所申报债权已经仲裁机构仲裁、司法裁决的，需提交已生效的仲裁裁决书、法院判决（调解）书、强制执行申请书、受理通知书、和解协议、中止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二、申报人的身份证明文件

    1.公司、个体工商户或其他组织作为申报人，需提供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；

    2.个人作为申报人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签字确认）； 

   重要提示：

    提示一：申报人名称变更或主体已注销的，需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或注销的证明。 

    提示二：委托他人办理债权申报的，需提供债权人授权委托书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若委托律师办理，还需提供律师执业证、律所指派函）
提示三：申报人应提交字迹清晰、内容准确的申报资料复印件壹套，申报时携带全部原件备查；若邮寄送达材料的，管理人则将在收到申报材料后确定时间核对证据原件。

提示四：申报人如需电子申报材料，可自行到前往浙江天职正律师事务所官网：http://www.tzzlawyer.com/，破产公告一栏下载。
